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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图什市城区新建居民住宅小区学区划定及1所小学招生片区局部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优化城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保障适龄儿童免试就近入学权益，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基厅〔2025〕5号）《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招生工作的意见（实行）》（新教规〔2020〕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城区新建居民住宅小区分布、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及适龄人口变化实际，现就城区新建居民住宅小区学区划定及1所小学招生片区局部调整，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背景
目前，阿图什市主城区西北塔合提云村开发区域内，位于阿图什市实验小学（也称“克州实验小学”）与克州人民医院之间帕米尔路通往环城北路路段东侧、迎宾路西侧、克州实验小学家属院北侧、环城北路南侧的区域，尚未划定小学招生入学片区。结合全市城市规划及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该未划定片区内规划新建的居民住宅小区，自2026年起将陆续建成并交付使用，未来区域内适龄入学儿童数量将逐年递增。
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切实保障新建小区居民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进一步规范招生秩序，经全面预测适龄人口数、实地勘察学校分布、科学评估学位承载能力，并广泛征求相关街道、社区意见建议，拟对城区新建居民住宅小区进行学区划定，同时对阿图什市实验小学招生片区实施局部调整。
二、基本原则
（一）就近入学，科学划片。以适龄儿童实际居住地为核心，综合考虑学校服务半径、交通状况、道路及水流等自然分界，合理划定学区及招生片区，保障学生就近便捷入学。
（二）公平公正，均衡资源。统筹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各学校生源分布，避免学位过度集中或闲置，保障适龄儿童享有公平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三）相对稳定，动态适配。保持现有招生片区总体稳定，仅对新建小区同一区域的局部区域进行优化调整，确保政策连续性；同时结合城市发展、人口变化及学校建设规划，实现学区与学位供给动态适配。
（四）公开透明，依法合规。严格遵循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调整流程规范、依据充分，全程公开征求意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适用范围
（一）本次学区划定范围为：阿图什市实验小学（又称克州实验小学）与克州人民医院之间帕米尔路通往环城北路路段东侧、迎宾路西侧、克州实验小学家属院北侧、环城北路南侧区域，含在建的“首府花园”“山河天境”项目、规划新建的“昆仑序”项目区域，以及尚未开发但具备开发潜力的区域（首府花园西侧的空余地块）。
（二）本次调整片区范围：现属于克州实验小学片区，住于迎宾路与首府花园居民住宅项目北侧、山河·天境及昆仑序居民住宅项目南侧道路（“首府花园”和“山河·天境”“昆仑序”中间的路）交叉口，至环城北路路段东侧区域的居民（阿图什市·迎宾路57号至环城北路中国石油加油站<市人社局大楼83号上面>路段东侧<单号>）。
四、新建居民住宅小区学区划定方案
综合新建小区地理位置、周边学校布局、学位供给能力及服务半径等因素，逐一对各新建居民住宅小区划定对应学区，拟定方案如下：
（一）“首府花园”小区招生片区。该小区位于克州人民医院与克州实验小学中间道路西侧、“山河·天境”和“昆仑序”小区项目南侧、克州实验小学家属院北侧。鉴于该小区主入口至克州实验小学校门的距离，较至昆山第二小学更近，且学生上学途中无需横穿马路，交通通行安全无隐患。为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拟将该小区划入克州实验小学招生入学片区。
（二）未来开发小区区域招生片区。该区域位于迎宾路东侧、“首府花园”小区项目西侧、“昆仑序”小区项目南侧、帕米尔路北侧区域，未来具有新建约800套居民住宅小区的空间。鉴于该区域地理位置与“首府花园”小区相邻、同属一个区域，结合当前教育资源配置及生源变化实际情况，拟将该小区划入克州实验小学招生入学片区。
（三）“山河·天境”和“昆仑序”小区招生片区。该小区位于迎宾路（财政大楼）东侧、克州人民医院与克州实验小学中间道路西侧、环城北路南侧、“首府花园”小区项目和待开发区域北侧区域。鉴于两个小区地理位置相邻、同属一个区域，小区主入口至阿图什市昆山第二小学校门的距离，较至克州实验小学的距离更近，且克州实验小学、阿图什市昆山第二小学办学条件难以承担以上2个小区适龄人口需求，为科学配置教育资源、保障招生工作有序开展，拟将“山河·天境”和“昆仑序”小区区域划分至克州实验小学和阿图什市昆山第二小学共同招生片区（大片区），确保区域内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公平、公正、有序推进。
说明：多校划片（大片区）招生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执行，先组织适龄儿童监护人填报入学志愿；对报名人数少于学校招生计划的，学校应全部录取；对报名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的，按照市教育局已明确公示的录取规则执行，未被录取的学生由市教育局统筹调剂至该多校划片片区内另一所学校就读，确保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都能依法就近入学。
（四）克州实验小学部分招生片区进行调整。现属克州实验小学招生片区的阿图什市迎宾路57号至环城北路中国石油加油站（市人社局大楼83号北侧）路段东侧（单号）区域，与“昆仑序”小区地理位置相邻、同属同一片区。据此，拟将上述区域调整为克州实验小学、阿图什市昆山第二小学共同招生大片区。
特别说明：①鉴于“昆仑序”“山河·天境”项目及项目前方规划道路建成投用时间较长，2028年秋季学期前（含2028年秋季），该区域继续执行单校划片政策，由克州实验小学单独招生。②2029年秋季学期起，该区域正式调整为克州实验小学、阿图什市昆山第二小学共同招生大片区。③本次调整后，上述区域纳入两所学校共同招生片区时，克州实验小学、阿图什市昆山第二小学根据家长意愿优先招收该片区户籍学生。具体情况见招生片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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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时间
本方案自2026 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未来根据城区城市发展、学校布局调整、生源变化等情况，开展评估并适时修订。 
六、意见征集
本方案为征求意见稿，公示期为15天（自2026年5月16日至2026年6月1日）。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出书面意见或建议（需注明姓名、联系方式及具体意见）：
1. 联系电话：0908-4221717、4223232（工作日 10:00-14:00，16:30-20:00） 
2. 电子邮箱：1489391596@qq.com 
3. 邮寄地址：阿图什市松他克南路38院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邮编：845350）
公示期满后，市教育局将汇总梳理各方意见，对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按程序召开听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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